
《正修視傳盃  全國創意角色設計暨專題製作大賽》   參賽同意書 

參賽身份 

□ 個人 

姓名 

 

□ 共同創作者 
 

 

 

 

作品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多件報名可共同簽署併列出) 

本人／共同創作者(乙方)報名參加《正修視傳盃  全國創意角色設計暨專題製作大

賽》，同意競賽要點之各項內容規定，並授與主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為甲

方）以下相關權利： 

一、傳播權利 

甲方為推廣本次活動之後續宣傳等事宜，得將參賽期間之參賽作品及說明書等各項資

料與獲獎作品運用在相關媒體如電視、廣播、網際網路等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，以及

利用平面報紙、雜誌等散佈。 

二、作品著作權利 

（一）基於推廣參賽作品前提下，參賽者同意將參賽作品，委由甲方建立資料庫予

以管理。 

（二）參賽者（乙方）同意獲獎作品之全部權利，無償讓與甲方。乙方同意對甲方

及甲方所授權之人，不行使著作人格權；並同意甲方進行設計稿修正、更改

以利後續商業量產製作與使用。 

（三）參賽者（乙方）應保證其設計之作品，第三人不得主張任何權利，其如有侵

害第三人之合法權益時，乙方應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。 

三、責任與義務 

（一）如經發現參賽作品有非本人創作或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時，一律取消參賽資

格，如有造成他人損失時，參賽者須自行負責所有相關法律責任。 

（二）得獎人之作品，須配合主辦單位進行相關宣傳與展出。 

（三）各獎項之獎金、獎品須依規定扣繳所得稅。 

（四）參賽者同意獲獎後須繳交原始工作檔予主辦單位。 

       參賽者／共同創作者代表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_____________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   

 

《正修視傳盃  全國創意角色設計暨專題製作大賽》    個資使用同意書 

□ 個人           □ 共同創作者 

為參加正修科技大學舉辦之《正修視傳盃  全國創意角色設計暨專題製作大賽》，本人

同意提供正修科技大學使用個人資料(含姓名、科系級別、學號、電話、手機、地

址、E-mail、照片等)。 惟僅限於使用於本次活動必要之範圍內，其中姓名、照片、

活動影片、得獎事蹟及感言同意可透過手冊、報章、廣告、電視、網路處理或利用。

本人個資必須採取安全妥適之保護措施與銷毀程序，非經本人同意或法律規定外，不

得揭露於第三人(承製廠商除外)或散佈。 

依據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第8條，本人已詳讀下列 貴單位應行告知事項： 

1.蒐集目的：公共關係、客戶管理、其他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之需要。 

2.個人資料類別：如上述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之資料。 

3.個人資料利用期間：自本活動開始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。 

4.個人資料利用方式：網際網路、電子郵件、書面及傳真。 

5.立同意書人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，就其個人資料:(1)查詢或請求閱 覽、

(2)請求製給複製本、(3)請求補充或更正、(4)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、(5)請求

刪除。 

※立同意書人同意本活動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可確認本人身份、並與立同意書人進行聯

絡；並同意本活動於報名錄取後繼續處理及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。 

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。 

 立同意書人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。 

 權益說明：倘未簽立同意書，將影響得獎者姓名、照片、得獎事蹟。 

此 致 正修科技大學 

作品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多件報名可共同簽署併列出) 

立同意書人 

參賽者____________（簽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此欄請以親筆簽章，共同創作需全體簽章；未滿 20 歲參賽者，則需法定代理人共同簽署）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 

【附件三】 
【附件二】 



 

《NFT 作品展示暨平台販售》    同意書 

□ 個人           □ 共同創作者 

為參加正修科技大學舉辦之《正修視傳盃  全國創意角色設計暨專題製作大賽》，本

人同意提供正修科技大學使用個人資料(含姓名、照片、Email、作品等)。 惟僅限於

使用於本次《NFT 作品展示暨平台販售》必要之範圍內，而上述的參賽者作品，將

委由正修科技大學協助上架，上架費用將全數由正修科技大學負責，但作品的遴選

將請專業設計評審委員協助挑選作品後再行上架展示，上架後會通知同學們並給予

連結觀賞作品。另關於參賽者作品於正修科技大學架設的 OurSong 平台販售的部

分，當參賽者的作品，若在平台上開始有人購買作品時，則會依照當時 NFT(Non-

Fungible Token) 非同質化代幣換算成美元(目前匯率 1 OSD 約 1 USD)，個人販售獲利

之幣值到達20美元，才會協助參賽者將費用轉出，並直接通知參賽者至本校領取。

本活動僅辦理至111年7月31日止即下架作品並清算高於10美元之作品。 

NFT 說明: 

NFT 為非同質化代幣（Non-Fungible Token，簡稱 NFT）是一種被稱為區塊鏈數位帳本上的資料單位，每

個代幣可以代表一個獨特的數位資料，作為虛擬商品所有權的電子認證或憑證。由於其不能互換，非同

質化代幣可以代表數位檔案，如畫作、聲音、影片、遊戲中的專案或其他形式的創意作品。 

NFT 藝術品的特色： 

1. NFT 多透過交易平台交易，並以虛擬貨幣進行買賣，任何人都可以將自己的生活或數位創作變成 

NFT 後，透過交易平台進行交易。 

2. 當買家買下你的 NFT 藝術品，能顯示他們的購買證明，代表買家擁有該數位資產，但不代表買方購

買到你藝術品的所有權，或是著作財產權。對買家來說，他們取得的是「數位資產冠名權」。 

3. 由於 NFT 具備可複製性的特色，每幅 NFT 創作都像是虛擬世界的版畫，讓創作者可對同一作品創造

出「多版」NFT 進行銷售，有利於創作人。 

此 致 正修科技大學 

作品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多件報名可共同簽署併列出) 

立同意書人同意並遵守《NFT 作品展示暨平台販售》規範者，請於下方簽屬 

參賽者____________（簽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此欄請以親筆簽章，共同創作需全體簽章；未滿 20 歲參賽者，則需法定代理人共同簽署）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日 

 【附件四】 


